
 

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同步翻譯設備租金價目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效日期：107 年 08 月 07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         議         室 主 控 機 語言數 翻譯機 耳機/接收器/頻道選擇器 

大    會    堂   25,000     6 國 
1,500 

100（頻道選擇器，備註

5）／150（無線接收機

組，詳參備註 2） 401 會議室    4,500     5 國 

201 會議室 

      全    室   17,500    15 國 

1,500 150（無線接收機組） 

      單    間    7,000     3 國 

      二間組合    8,500     5 國 

      三間組合   11,000     8 國 

      四間組合   13,500     9 國 

101 會議室 

      全    室   17,500    15 國 

      單    間    7,000     4 國 

      二間組合   11,000     7 國 

102 會議室    7,500     5 國 

四樓貴賓廳    8,500     3 國 

103 會議室﹝須租用活動翻譯隔間﹞    7,000     3 國 

1,500 150（無線接收機組） 105 會議室﹝須租用活動翻譯隔間﹞    7,000     2 國 

三樓宴會廳﹝須租用活動翻譯隔間﹞   17,500     4 國 

備註： 

1.租用設備以時段為計費單位，每四小時為一時段，不足四小時以一個時段租金計費。 

2.紅外線發射器每時段租金 2,500元，大會堂前區之貴賓椅及舞台接收訊號時須使用。 

  本中心大會堂包廂區之同步翻譯系統，需租用上述紅外線發射器 2～8組及無線接收機組（NT 

＄150/副）。 

3.租用活動翻譯隔間，每時段租金 3,000元。 

4.每部翻譯機僅供單一語言翻譯之用，同一會場有多種語言需求時，須按實際需求加租翻譯機。 

5.使用大會堂座位或 401會議室時，依實際需求租用頻道選擇器（含有線耳機一副）。 

6.本中心設備禁止使用自帶耳機。 


